
宁德市教育局文件
宁教综〔2018〕11号

      
宁德市教育局

关于做好2018年中考报名等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，市属有关中学：

为做好2018年我市中考中招报名、填报志愿等有关工作，根据《宁德市教育局关于关于做好2018年中考工作的通知》（宁教中〔2018〕1号）精神，现就中考报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1.中考报名

3月12 -20日

2.志愿填报

6月10－12日

二、中考报名工作

中考中招的考生报名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地要高度重视，按照规范程序，认真操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网络报名

填报中考报名信息及中考志愿信息，均需登入宁德教育网的“宁德市高中阶段招生信息平台”，实行网络报名，请各地认真组织、按时完成。

2.考生报名号的编排方法（县级单位编排）

考生报名号编排仍为10位数，与2017年相同，第二位数（年份）改为8，其余不变，具体规则如下：

初三报名号编排的组成：3873010001（3代表初三、8代表年份、7301代表中学、0001代表流水号）。

初二报名号编排的组成：2873010001（2代表初二、8代表年份、7301代表中学、0001代表流水号）。

3.考生准考证号的编排方法（宁德市编排）

准考证号编排仍为8位数，与2016年相同，具体规则如下：

初三准考证号：37300101（3代表初三、73代表县域、001代表考室、01代表座位号）。

补首考准考证号：17300101、07300101（1代表地理、0代表生物，73代表县域，001代表考室，01代表座位号）。

初二准考证号：27300101（2代表初二、73代表县域、001代表考室、01代表座位号）。

三、考生填报志愿

考生填报志愿是招生录取的重要环节，各地要按照工作程序，认真组织考生做好网上填报志愿。

1.加强指导。考生填报志愿前，各地应把《宁德市2018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指南》（含五年制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计划公布在宁德教育网）发给每个考生，组织学习，让每个考生全面了解高中阶段招生学校报考信息，并根据考生实际，指导考生填报志愿。每个考生应填报3个以上（含3个）中等职业学校志愿。

严格执行省教育厅的意见，对于未经省教育厅同意的普通高中跨地市招考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不得办理电子学籍的传递。
2.规范程序。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前，先用纸质表格填写《宁德市2018年初三考生志愿填报表》（附件），经检查无误后上报学校；学校按照考生填报的内容认真录入学生志愿信息并导入“宁德市高中阶段招生信息平台”；学校将导入系统的信息及时打印《2018年宁德市中招考生志愿填报确认表》，经考生及家长签字确认后，交学校保存。

附件：宁德市2018年初三考生志愿填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德市教育局

2018年3月7日

附件

宁德市2018年初三考生志愿填报表

报名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:
	批次
	录取学校类别
	志愿
	院校及专业名称
	院校及专业

代码

	提前批
	职业院校 
	五年制高职（师范类）
	一志愿
	
	

	
	
	
	二志愿
	
	

	
	普通高中
	特长生
	一志愿
	
	

	
	
	
	二志愿
	
	

	普

通

高

中
	第

一

批
	一二级达标普通高中

（含向全市招收少数民族考生的宁德市民族中学和民办学校）
	一志愿
	
	

	
	
	
	保送志愿
	
	

	
	
	
	定向志愿
	
	

	
	
	
	二志愿
	
	

	
	
	
	三志愿
	
	

	
	
	
	四志愿
	
	

	
	
	
	五志愿
	
	

	
	
	
	六志愿
	
	

	
	第

二批
	三级达标普通高中

（含民办学校）
	一志愿
	
	

	
	
	
	二志愿
	
	

	
	
	
	三志愿
	
	

	
	第

三

批
	非达标普通高中

（含民办学校）
	一志愿
	
	

	
	
	
	二志愿
	
	

	职

业

院

校
	第

一

批
	五年制高职（非师范类）
	一志愿
	
	

	
	
	
	二志愿
	
	

	
	
	
	三志愿
	
	

	
	第

二

批
	中职学校

技工学校
	一志愿
	
	

	
	
	
	二志愿
	
	

	
	
	
	三志愿
	
	

	
	
	
	四志愿
	
	

	
	
	
	五志愿
	
	

	
	
	
	六志愿
	
	

	
	
	
	七志愿
	
	

	
	
	
	八志愿
	
	


注：1.每个考生普高和职业院校应兼报，填报职业院校第二批学校至少3所以上；

2.面向全市招生的学校有：宁德市民族学校（普通高中第一批）、霞浦宏翔高级中学（普通高中第一批）、宁德市实验学校（普通高中第三批）；

    3.本表全市统一使用，不得删改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    
  宁德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7日印发  

PAGE  
- 5 -

